
智行理财网
被告知信用卡透支2万 为何外企高管要起诉银行

  

昨天，沙坪坝法院审理了一起名誉权纠纷。原告刘先生是一家新加坡独资企业的高
级管理人员，被告是某银行。

刘先生说，因信用卡的问题，被告对自己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。他诉求法院，
判决银行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，交通费500元，误工费1000元，并登报道歉，消
除不良信用记录。

“我根本没有办过信用卡”

刘先生说，他从来未和这家银行打过交道，但2009年，银行的工作人员突然找上门
来，要求他立即返还信用卡透支的2万元本金还有利息。

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刘先生，2008年，刘先生用自己的身份证在银行办理了一张信用
卡，2009年，银行总部已经向刘先生发出了3次催款，催款无效，工作人员才不得
不找上门来。

“我根本没有办过信用卡。”刘先生说，他曾和工作人员去银行调查申请信用卡的
相关资料，“上面的签字，根本不是我的。”

“肯定是别人用我的身份证去办理的。”刘先生说，2004年，他的第一代身份证在
公交车上被别人偷走了，他就补办了第二代身份证，第二代身份证的地址也和第一
代身份证上的不一样。

尽管刘先生向银行解释，这个信用卡一定是被他人透支了。但2009年至2010年，
刘先生还多次收到了银行的催款信息。

刘先生的代理律师说，“银行工作人员甚至到刘先生的公司去了解情况。”

2010年，银行向警方反映此事。“警方通过我的高层，让我去协助调查。”刘先生
说，这让自己在公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。“我的公司是外资企业，非常重视个人
的信誉，如果不消除这件事，对自己今后晋升有很大的影响。”

银行：愿意消除不良信用记录

昨天，银行的工作人员坦言，从信用卡的申请资料来看，上面的签字，的确和刘先
生本人的签字有很大的出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2



智行理财网
被告知信用卡透支2万 为何外企高管要起诉银行

银行还说，由于这张信用卡是在2008年办理的，从银行的调查结果来看，只能看到
消费明细，无法查实相关消费的监控录像，也无法查实消费的签名。银行工作人员
说，“我们也经过努力，但也没有办法核实卡的归属。”

银行工作人员表示，认可刘先生的说法，愿意给刘先生消除不良信用记录，同时愿
意当庭道歉。

在法官的组织下，双方进行了调解，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消除刘先生不良信用
记录，并在25个工作日内注销刘先生的信用卡，赔偿刘先生精神损失费等4000元
。

刘先生强烈要求对方出具一份书面的致歉函。“我答应，这份致歉函只用于在公司
证明相关问题，不用于其他。”我们了解到，银行也答应了刘先生这一要求。本报
记者邓文婷王珏

被告银行坦言，2008年左右，全国大部分银行都在信用卡业务上进行激烈的竞争，
这个过程中可能在工作上存在疏漏。而现今办理信用卡已经十分严格。

法官说，银行在注重指标的同时，也应当重视质量，不然，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
困扰。

法官也提醒广大市民，个人信息一定要懂得保护，不得随意将身份证或身份证复印
件交给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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